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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汽車基地勤務

廠及其所屬翻修工廠因內部管教不當及未落

實國軍心理衛生輔導計畫，致渠子自殘身亡

。加以近年來軍中士兵自傷、自殺案件時有

所聞，究軍中自殺比例是否異常，係何因素

導致？權責機關是否涉有違失？認有深入瞭

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汽車基地勤務廠(下稱汽基

廠)支援連行政排排長○○○少尉，民國（下同）101 年

2 月 13 日 2037 時（休假期間），於舅舅家中燒炭自傷

，經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急救，迄 14 日凌晨 0130 時宣告

不治。本案經家屬向本院陳訴，案經本院調閱相關卷證

，並約談相關人員後，謹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： 

一、○○○少尉自傷身亡，突顯汽基廠內部領導統御無方

、管教不當，核有違失。 

據國防部表示，○○○少尉係於 99 年參加國軍志

願役專業預備軍官班考試，錄取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

部資通電專業軍官，於陸軍通訊學校受訓，結業後於

100年 4月 12日分發至汽基廠擔任通資室少尉電腦維

護官，嗣因汽基廠為推動各項業務執行及經管歷練，

於 100 年 10 月 27 日召開尉官職缺調整評審會，考量

日後經管發展與職務歷練及培養實務經驗，檢討由○

員調任該廠支援連行政排排長職務； 基於「陸海空軍

軍官士官任職條例」第 13 條規定，中、少校及尉官任

職、調職、免職權責，由少將以上編階主官核定，而

汽基廠廠長編階為少將，另軍官幕僚職務調任指揮職

務係屬正常職務交織歷練，行政排排長係官通職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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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○員通資專長尚無相違，是以，○員調任排長尚符

人事調任作業規定云云。惟查○員於 99年 10月至 100

年 4 月受通資訓練，100 年 4 月 8 日任職電腦修護官

，任職僅 9 個月即調任不需通資專長之排長乙職，未

能考量專長並按專長用人，顯有疏失。 

○員 101 年 1 月 2 日至支援連任職，支援連排長

現員 3 人，因考量連隊值星人員整體運作及勤務負擔

，以及春節前整備任務繁重，並讓○員能回家除夕團

圓，該連將○員排定為春節第 1 梯休假人員（101 年 1

月 14 日 1200 時至 1 月 24 日 1200 時止），因之將○

員值星往前調至 101 年 1 月 5 日至 14 日，卻未顧及○

員甫至新單位任職，到職 5 日如何能熟悉值星？惟卻

即令其擔任值星，亦顯有疏失。 

○員曾向該連連長反映，因甫報到，對人、事、

物欠熟稔，對值星任務欠熟悉，且對衛哨排定工作感

到壓力，該連亦未適時輔導及協處，尤有甚者，○員

任職排長前，工作仍能勝任，該連副連長發覺○員對

排長業務不熟悉，未能了解原因為何，以適宜、循序

漸進方式指導○員步上軌道，反以嚴格訓斥方式加以

糾正，甚且於春節留守期間，發現○員 2200 時後因排

哨問題於連辦室加班，即要求 2 名士官將電腦移至安

官桌前，以利掌握○員動態，嚴重損及○員自尊與領

導威信，此種未考量是否傷及當事人自尊作為，有違

國防部令頒「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」規定：「幹部

應恪遵保持常態、掌握動態、防止變態原則，察言觀

色，以防止不合理管教（含訓練）、資深欺侮新進、

自我傷害等違常行為。」該連連長亦未能適時導正，

足顯該連管教作為核有不當。 

又，依「聯勤內部管理實務工作手冊」第 09001

條第 6 項規定：「基層連隊應主動蒐集所屬官兵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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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難問題，協助解決及反映上級處理，並利用家屬聯

訪(電話聯繫、家庭訪問)及懇親會時機，主動暸解官

兵問題並告知單位協助解決方式，使家屬對單位產生

信任、支持以共同協助官兵輔導。」○員自 101 年 1

月 1 日調任排長乙職，因多次表示無意軍旅發展，○

員母親於 2 月 4 日主動以電話聯繫，約定於 2 月 5 日

至支援連與連長洽談渠子在營適應狀況等情事，嗣家

屬依約於 2 月 5 日 14 時至汽基廠，竟未能與連長見陎

，連長事後徒以巡視營區且手機訊號不良為託詞置辯

，以致家屬主動聯繫單位主官，親至單位尋求協助未

果，該連長復於知悉家屬已離營後，亦未即時聯繫說

明，於本院之約詢時仍避重尌輕，顯見該連漠視上開

規定，輕忽法令，導致家屬聯繫工作落空。核有違失

。 

二、汽基廠察覺○○○少尉有自傷想法，並未主動實施家

屬聯繫，復未落實心理衛生（輔導）三級防處工作，

致防處工作流於形式，核有違失。 

按國防部訂頒「國軍官兵自傷防治實施規定」及

「國軍心理衛生（輔導）工作實施計畫」，均有要求

各級落實量表篩檢、家屬聯繫、安排雙輔導人、個別

輔導及轉介心理諮商等作為。 

復按「國軍心理衛生（輔導）工作實施計畫」所

附之「三級防處」輔導管制作法，可知三級防處分為

初級預防、二級輔導及三級醫療，其中初級預防為：

「由單位基層幹部擔任第一線心輔工作，在主官指導

下，藉由教育推廣、發掘及轉介等措施主動掌握心緒

不穩官兵，協助舒解心理壓力，促進官兵身心健康。

」二級輔導為：「由各級『心理衛生中心』心輔官（

士、員）擔任，以提供基層幹部教育諮詢及個案輔導

與轉介，並透過巡迴宣教與工作輔訪等主動覺察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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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有效支援基層單位心輔工作。」三級醫療為：「由

國軍桃園、台中、高雄、花蓮總醫院設立之各『地區

心理衛生中心』擔任，另金門、馬祖、澎湖等地區由

陸軍防衛指揮部『心理衛生中心』兼任，以心理諮商

（輔導）工作及醫療處置後之輔導作為為主，對嚴重

心理異常者轉介醫療體系，協助部隊落實心理衛生工

作。」若再按「三級防處流程圖」所示，對於適應不

良人員，初級預防之處置為晤談，二級輔導之處置為

輔導，三級醫療之處置為諮商及治療。 

另按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令頒「知官識兵實施

規定」，為使各級主官貫徹親考親教，單位指導所屬

幹部透過家屬聯繫方式，掌握官兵動態，對「適應不

良」、「因案待審」或「有自我傷害傾向人員」等官

兵，列入個案輔導、追蹤，瞭解渠等心緒狀況，適時

依心輔工作之「三級防處」，轉介單位「心理衛生中

心」或「地區心理衛生中心」協處。 

綜上，國軍單位若發現適應不良人員，應依序落

實晤談、家屬聯繫、輔導、轉介心理諮商及治療等作

為，以防止自傷事件發生。 

經查，○員 101 年 1 月 2 日到支援連之前，並無

意離開軍中，到支援連後，該連即於 1 月 5 日賦予值

星任務，○員因擔任值星，對單位人、事、物欠熟稔

，需陎對官兵及長官，且對衛哨排定倍感壓力，希望

能離開軍中，並主動至廠內心輔室尋求輔導；對於○

員無意繼續擔任軍職，心緒低落偶有自傷想法，汽基

廠政戰部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輔導員、連長、政戰主任

等 3 員，於 101 年 2 月 3 至 8 日期間均曾晤談輔導○

員，惟部份輔導紀錄未完成；又汽基廠考量○員偶有

自傷想法，多次建議○員接受轉介精神醫療診查，卻

因○員未達強制尌醫情形，致未積極轉介至三級醫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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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予以專業之心理諮商（輔導），顯見各級幹部對

於○員心輔個案，欠缺警覺，未積極處理，流於形式

。 

又，汽基廠察覺○員到該連有新職適應不良情形

後，除未考量○員處境，施予適切方式之輔導，於知

悉○員有自傷想法後，亦未積極主動聯繫家屬共同防

處，以防範於未萌，甚且○員家屬主動聯繫連長，親

訪尋求協助未果，該連仍未主動聯絡家屬，告之○員

之情況，以致家屬聯繫工作落空，足顯欠缺同理心，

未正視問題，枉顧「人命關天」，以致喪失挽救○員

寶貴生命契機。凡此，在在違反「國軍官兵自傷防治

實施規定」及「國軍心理衛生（輔導）工作實施計畫

」，違失灼然。 

又查，該連輔導長因於政工幹校受訓，受訓期間

，所負工作由副連長代理，並由連長負單位心輔工作

督管之責，惟渠等對心輔工作顯然有欠瞭解，以致副

連長於○○○少尉任職排長期間，未能善盡身兼輔導

長職務，適時掌握及疏導○員心緒，僅以嚴厲態度施

以指導，而連長及汽基廠政戰主任亦未能即時糾正，

足顯政戰功能完全落空。 

三、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所屬單位一再發生自傷身亡案

件，顯見該部仍未能落實督導所屬做好內部管理及貫

徹執行心輔工作，事發後亦未能翔實檢討，該部應負

督導不周之責。 

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對所屬汽基廠有關內部管

理及「國軍心理衛生(輔導)工作實施計畫」之「三級

防處」作法，顯然宣教不足，致幹部在內部管理上作

法偏差，輔導個案時，怠忽職守，處置失當，未能落

實「三級防處」之工作；復查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

，亦因所屬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衛生營醫療一連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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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及心輔工作不當，肇致士兵亡故，戕害國軍形象

，於 100 年 10 月 27 日遭本院糾正；顯見該部仍未能

落實督導所屬做好內部管理及貫徹執行心輔工作，致

接連發生不幸事故，事發後亦未能翔實深切檢討，應

負督導不周之責。 

四、近年軍中官兵自傷身亡案件屢有發生，國防部允應賡

續要求所屬落實心輔「三級防處」工作，並加強與家

屬連繫；另，該部亦應加強宣導國軍 24 小時諮詢專線

電話，及加強身心衛教主題課程，教育官兵珍惜生命

；又，對於心輔人力缺額，允應正視，及早遴選適員

派任，期能藉由專業，杜絕自傷情事發生。 

經查，96 至 100 年，近 5 年國軍官兵自傷身亡分

別為 27、21、11、22、19 人，合計 100 人，其中陸軍

、海軍、空軍、聯勤、後備、憲兵分別為 41、13、17

、14、5、4 人；士兵、士官、軍官分別為 55、 25 、

19 人（另有 1 人為學生）；義務役、志願役分別為 36

、64 人；至於自傷原因，排在前 4 位（超過 10 人）

依序為感情因素 29 人、家庭婚姻 17 人、工作壓力 12

人及適應不良 10 人；自傷方式排名前 3 位（超過 10

人），依序為燒炭 42 人、自縊 31 人及墜樓 11 人；自

傷地點則分別為營內 28 人、營外 72 人。上開數據，

顯示國軍自傷身亡人數，除 98 年 11 人外，其餘每年

均有 20 人左右；除士兵人數最多外，亦包括富經驗之

士官及擔任領導統御之軍官；甚且志願役人數超過義

務役人數；自傷原因，則以感情因素、家庭婚姻、工

作壓力及適應不良為多；自傷地點則不僅營內會發生

營，營外亦會發生，且人數更多。 

另國軍官兵青年期自傷身亡，則係 96 年 22 人、

97 年 15 人、98 年 4 人、99 年 11 人、100 年 12 人，

96 至 98 年從 22 件減少至 4 件，有明顯下降趨勢，惟



7 

 

99 及 100 年增加至 11 及 12 件。分析原因，由於國軍

人力結構多數由青年期年齡層官兵組成，且均是甫入

營服役人員，由於深受社會習染，抗壓能力及挫折忍

受力較為薄弱，陎對軍中陌生環境及嚴謹紀律要求，

易採自傷手段解決問題，此原因國防部應予正視。 

據國防部表示，統計國軍、國人及美軍民國 96

至 100 年自殺率概況， 96 年 27 人（每 10 萬人 11.8

人）、97 年 21 人（每 10 萬人 9.7 人）、98 年 11 人

（每 10 萬人 4.6 人）、99 年 22 人（每 10 萬人 9.1

人）、100 年 19 人（每 10 萬人 7.1 人），均較歷年

行政院衛生署公布國人每 10 萬人自殺死亡率低（介於

15.1 至 17.9 人之間），同時較美軍 2006 至 2011 年

11.5 至 14.7 人低，無大幅異常增加現象。惟查國軍

自傷案件多因基層未能落實「預防發掘」及「迅速轉

介」等初級防處作為，致生憾事。鑑於國軍自傷身亡

數仍居高不下，包括官士兵，且不分義務役、志願役

，自傷原因，除內在感情因素、家庭婚姻，亦包括外

在之工作壓力及適應不良，自傷地點則營內、外均會

發生，凸顯前開統計資料未真實反映現況，相關統計

容有未盡周延之處。為防杜自傷案件，國防部允應加

強宣導「國軍官兵自傷防治實施規定」及「國軍心理

衛生（輔導）工作實施計畫」，賡續要求各級幹部對

官兵營內、外生活狀態深入觀察與掌握，先期主動發

掘自傷傾向（意念）官兵，立即實施輔導及轉介三級

諮商與精神醫療，確實貫徹「初級發掘預防、二級協

力輔導、三級轉介醫療」之心輔三級防處工作，並加

強與家屬連繫，共同協處，以杜絕自傷情事發生。  

又，國防部已於 101 年 9 月 10 日於國軍北投醫院

成立「國軍自殺防治中心」，並於 100 年 12 月成立國

軍 24 小時諮詢專線電話，由專業精神科醫師、社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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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師，實施 6 線全天諮詢，以供官兵心理輔導，惟

未見隨函檢附專業人員名單及輪值紀錄，難以判明成

效；另既已有此初步機制，該部允應加強宣導，務使

官兵皆知；該部亦應運用各項集會時機，加強身心衛

教主題課程，教育官兵珍惜生命，強化基層幹部初級

防處能力，全陎共同防治自我傷害。 

又，因應國軍組織調整，國軍部分單位增（裁）

編心輔人力，統計全軍編制計 560 員（軍官 292 員、

士官 236 員、聘員 32 員），與官兵人數之比例，雖符

合國防部頒規定之標準，惟目前現員 520 員，缺額 40

員，編現比 92.9％，基於軍中心輔工作日益重要，對

於心輔人力缺額，允應正視，及早遴選適員派任，期

能藉由專業，杜絕自傷情事發生。 

五、國防部宜儘速研議放寬軍、士官於未服滿招生簡章所

定服現役最少年限前，得依個人志願申請退伍，俾讓

被錯置不適合從軍者提早離開軍中，避免製造軍中與

家庭問題；另，國軍人才招募亦應使青年學子獲得投

入軍旅之完整實際資訊，以免實際狀況與當初認知差

距過大，走上自傷一途。 

○員曾多次表示，因不適應軍中生活，欲辦理退

伍，然查，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第 15 條規

定，志願役軍官士官服現役期間申請退伍之條件，必

須為服滿現役最少年限；屆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；

因病、傷或體質衰弱，經檢定不適服現役；逾越編制

員額；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

二次以上，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及久停未晉

者，予以退伍。除符合該條文所列要件，得以離開軍

中外，並無志願役軍、士官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得依

個人志願退場機制，因之，○員雖去意甚堅，卻礙於

法規無法離開軍中，以致心理失衡走上絕路，此不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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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○員個人損失，亦造成家人之傷痛及國家之損失。

職故，國防部應儘速研議志願役軍、士官可志願退場

之機制，放寬軍、士官於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服現役

最少年限前，得依個人志願申請退伍，俾讓被錯置不

適合從軍者提早離開軍中，避免製造軍中與家庭問題

。 

另，由於「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士官」招生係因應

「募兵制」政策推動，為國軍當前建軍備戰準備，爭

取高素質人力，擴大軍士官來源而辦；為避免○員類

案再生，國防部除儘速研議建立志願退場機制外，國

軍人才招募亦應使青年學子獲得投入軍旅之完整實際

資訊，使渠等知悉未來將陎臨之環境及生涯將有之職

務歷練，以免進入部隊後，實際狀況與當初認知差距

過大，而走上自傷一途。 

 

調查委員：尹祚芊 

 

 

 


